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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

致：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公司的委托，指

派律师对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或“本次股

东会”）的合法性进行见证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

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

等现行有效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新疆中泰化学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就本次

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

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

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查阅了相

关文件，并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

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的合法性、有效性进行了核查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将

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法律文件予以公告，并依法

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

表决程序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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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

经查验，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3月24日召开了九届三次董事会，

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，并在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公开发

布了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通知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会议通知”），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

时间、地点、召开方式、审议事项、出席对象、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

记方式等事项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召开

本次股东会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本

次股东会根据上述会议通知的内容及方式如期召开了现场会议，由公

司董事长黄小虎先生主持会议，并对本次会议应审议的议案进行了报

告。

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

间为 2026 年 4 月 15 日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

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6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

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

时间为：2026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:15 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:00

期间的任意时间。

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6 年 4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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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1.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2.本次列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3.经查验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33 人，代表股份

823,283,43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.7868%。其中：

（1）经本所律师验证，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，代表股份

688,711,13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.5910%。

（2）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，通过

网络投票的股东 631 人，代表股份 134,572,303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5.1958%。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，由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，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、股东委托代理人的

身份资料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合法、有效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前提下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

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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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

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（或委托代理人）审

议了本次会议通知所列以下议案：

序号 议案名称

1.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

2.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

3.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

4.00
关于制定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6-2028 年

度）》的议案

经核查，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中列明的议

案一致。

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以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。深

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提交的现场投票结果，结合网络投票结

果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全部投票结果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，以及全

部表决情况的明细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

1.本次会议的第 1 项为普通决议事项，表决同意 814,229,75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9003%，超过了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其中，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50,518,61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.8022%；反对 8,297,88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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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.9291%；弃权 755,800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2687%，因此第1项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。

2.本次会议的第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表决同意814,291,15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9078%，超过了出席

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其中，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50,580,01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.9053%；反对 8,225,28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.8072%；弃权767,000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,3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2875%，因此第 2 项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。

3.本次会议的第 3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表决同意 813,965,85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682%，超过了出席

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其中，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50,254,71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.3592%；反对 8,897,48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9356%；弃权 420,10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052%，因此第 3 项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

通过。

4.本次会议的第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表决同意814,929,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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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9852%，超过了出席

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其中，出席本次股东会中

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51,218,01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

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9762%；反对 7,951,2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.3473%；弃权 403,00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,7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765%，因此第 4 项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

通过。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通

过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

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四、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

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，经签署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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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《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

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章页）

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梁宁辉

经办律师：张园园

经办律师：张 柯

2026 年 4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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